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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多語言教育部門主管。 

b) 一名校長或副校長做代表, 由各跨年級學校; 小學，初中和高中校長或副校長挑選

出來。 

c) 各跨年級學校，小學，初中和高中派出一位老師，由沙加緬度市CTA選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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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文 會議和法定人數 

第1節 - 一般DELAC會議須在十一月，一月，三月和五月舉行。 

執行理事會應在一般DELAC會議之前,每年提前召開四次會議, 檢查有關章程計劃問題，

提出建議，監測進展以滿足學區目標，並為這些會議議程做計劃。 

第2節 - 簡單及多數的現有成員將構成法定人數, 至少51％人是學習英語者的家長。 

 

第六條文 修訂 

修正本附例是由簡單及多數的一般DELAC代表來進行。 

 

第七條文 理事的職責 

第1節 - 主席的責任是主持所有會議, 在一般DELAC會議和執行委會的會議。 

第2節 - 倘若主席缺席或殘疾，副主席應當承擔主席的職責。 

第3節 - 倘若兩位理事不在，秘書將代替他們主持會議。 

第4節 - 秘書應負責通知 將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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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文 空缺 

第1節 - 如果主席或副主席辭職，副會長將承擔職責，直到下次舉行的例會或一般DELAC

會議提名和選出新的主席。 

 

第十條文 委員會 

如果主席認為任何必要時候，應委任小組委員會，或以過半數出席成員來決定。 

 

第十一條文 會員的。�Ä

 


